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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6_9C_

E6_B0_91_E4_B8_93_E4_c122_480672.htm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颁布与施行，在我国产生了既不同于公司等企业法人，

也不同于从事非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社会团体法人的一种特殊

法人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独立的法

人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

是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而存在的。 每一种市场主体的背

后，必然有其运作规则在支撑，而这诸多规则当中，也必然

少不了法律规则。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的市场主体，在其

参与经济运行当中，法律服务者（本文主要指律师）如何提

供有效和有价值的法律服务，辅助农民更好地治理与管理好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摆在广大法律服务者面前的新课题。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特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

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新型市场主体

。它以农民自愿加入、自由退出为基础，以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负盈亏为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表明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法人治理不同于公司企业的法人治理，也不同于其他组

织机构的治理结构或治理方式。 治理结构一方面应当表明谁

拥有决策权，另一方面应当反映收益和成本是如何分配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即体现为如何设计和实践一种不断适

时变化的方案，该方案能够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成员

参与者获得最大的收益，尤其是经济收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社员，其法律意识、经济意识没有城市中公司的股东，企



业的投资者等长期受市场经济氛围影响的主观意识强。促成

和维系农民合作的纽带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关联，

可能更多的是几千年来围绕在世代农民中的乡土信任关系。

农村社会的亲缘关系和大量存在于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文化

制度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当中，绝对应该考虑的因素。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法律服务的特点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

理法律服务作为一个新的法律服务业务领域，必须考虑到农

村社会的特殊因素，可以说，要真正地发挥出法律服务者的

专业优势，辅助农民治理好自己的合作组织，就必须了解农

民，融入到农民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提供冰冷的专业法律

知识。因此，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的法律服务特点是

有益的。 1．更大的参与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一部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自治法。法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治留下

了足够的空间，包括成员的出资额、出资方式，是否设立理

事会、监事会，成员代表大会的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等可以

由章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章程是合作社的根本大法，

农民间的合作与冲突都可以借载章程得以维系和消解。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治理当中，正式有效的渠道无疑是关注章程的

制定和修改。但基于农民自身知识、法律意识的影响，很多

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把章程当作应付工商行政部门的需要而

制定的，其实这种现象同样在公司企业中大量存在。章程千

篇一律，变成了工商行政部门的章程，有些在公司设立时就

算是精心设置了公司章程，但在公司运作中，章程也被束之

高阁了。 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章程更是如此，为了引

导农民制定规范的专业合作社章程，农业部甚至制定了标准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有章程，基于现实的原因，农



民不一定按章程办事。这就要求律师在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

治理法律服务过程中，要亲自地参与合作社社员间的冲突和

矛盾当中，时刻提醒和要求农户按照章程办事。在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时，农民基于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其参与

性不高。一般社员缺乏对合作社的长期关怀，内部监督机制

被虚置，民主控制丧失基础等现象已经在部分地区农民专业

合作社中出现。因此律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被委任人，

基于合作社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经常亲身深入到农户中，宣

传合作社章程的意义，提示农民依法依章程办事，要求农民

按事先制定的规则合作，促进农民民主管理，等带有明显的

亲身参与性的特征，就成为律师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法

律服务的一大特色。 2．更多的协商性 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

的基础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具

有独立市场地位的农民在有联合需求的情况下，自发组建的

经济组织。凡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

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合作社章程的农民，都可以申请

加入。同时，按照章程规定，农民也可以退出合作社。农民

加入或退出合作社，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无权干涉。既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手段强行要求农民

加入某个合作社，也不能限制农民加入某个合作社，更不能

剥夺农民退出合作社的自由。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当然也应

贯彻这一原则。律师在提供相关法律服务过程当中，特别要

注意到这点。在农民因为决策、财务分配等原因内部起纠纷

，起矛盾时，律师应该从合作社整体利益出发，更多地提出

中间的协商方案，或者逐一与农民进行会谈，了解农民的真



实想法，争取用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而不是鼓动某个农户

去诉讼，去打官司。农民组建合作社是国家法律鼓励的，在

退社自由的原则下，专业合作社很容易面临解散的危险，一

旦合作社治理中内部矛盾显现，作为合作社的被委托人律师

，应该及时地积极参与调解协商，这恐怕也是将来律师提供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法律服务的一大特色。 3．更强的外在

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社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

，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和治理

势必会带有传统社会关系的特征，当然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冲击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又会有市场经济关系的特征。

目前这两种特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大部分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一种新的农村社会关系。 律师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

理，必须考虑到实际的农民专业合作的依附土壤。从制度经

济学角度来看，合作社的发展与壮大，不仅仅在于社员的市

场能力与创新能力，还在相当程度上在于社员间，社员亲缘

关系间的非正式的人际交流。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是多维的，

是多制度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仅

仅是治理中需要的一种，它必须结合其他，甚至是在其他力

量的引导下，才能得以成功。借助于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借

助于合作社社员的亲缘关系，如请某个社员的亲戚或村中德

高望重的老人出面，借助于更多的团体法人的外在力量，律

师才能更好地切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法律服务当中，

也可以称得上是律师提供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法律服务的另

一大特色。 三、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法律服务的特点

的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间合作的基础是劳动而不是资本

，这一基本特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决定



了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和作用，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对农民专

业合作社提供法律服务是基层法律服务者（主要指律师）新

的业务领域。把握合作社的经济性质、社会性质以及区别于

其他商主体的法律性质将有利于法律服务者对服务对象的全

面认识。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法律服务不同于公司企业治

理的法律服务，律师公司治理的法律服务目标是接受委托人

的委托，为创造一个最大经济利益的可操作的法律方案设计

而工作。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三农”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摆在

重要位置。国家采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

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发展。国家还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供服务。法律服务当然在其当中。 因此，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治理提供法律服务不仅仅说是法律服务者的新业务领域，

而且也还可以说是法律所支持和鼓励的一种法律援助活动。

这种法律服务有其特殊性，认清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法律

服务的特点是法律服务者（律师）服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前提。 更多地参与、协商，借助外在力量，是农民专业合作

社治理本身的要求，也是广大法律工作者为支持伟大新农村

建设的理性表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提供量体裁衣式的

法律服务，是法律服务者成功的前提，当然也即是成功的保

障。 （作者：陶光辉，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